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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庭道綜合大樓  

擬議工程發展範圍  

 

目的  

  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有關海庭道綜合大樓工程擬議發展

範圍的意見。為配合政府「一地多用」的政策，除擬議的體育館

及游泳池設施外，工程範圍亦會包括圖書館、民政事務總署的社

區會堂、衞生署的母嬰健康院及公眾停車場。  

 

背景  

2.  海庭道綜合大樓是 2018-19 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及「八十億

元推展地區設施工程計劃」在油尖旺區的項目。根據《西南九龍

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K20/30》，該幅土地是劃作「政府、

機構或社區」地帶。  

 

3.   該幅用地面積約為 0.59 公頃，其參考位置圖載於附件。   

 

4.  現時，油尖旺區內有兩座社區中心／會堂，分別為梁顯利

油麻地社區中心和旺角社區會堂。由於該兩座社區中心／會堂位

置便利，區內團體及政府部門經常在該等場地舉辦地區節目及活

動。由於全年使用率均甚高，而位置與西九龍填海區有一定距

離，油尖旺區議會及區內團體一直強烈要求在西九龍填海區增建

表演及活動場地。因此民政事務總署建議在該用地提供社區會

堂，為社區提供額外的表演和活動場地，以滿足地區人士的需要。 

 

5.  為配合中九龍幹線工程，油麻地專科診所新翼大樓將被拆

卸。位於該大樓內的油麻地母嬰健康院（簡稱「母嬰健康院」）

將在施工期間臨時重置於友翔道，繼續為初生至五歲的嬰幼兒童

及六十四歲或以下的婦女提供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服務。待有關

工程完成後，母嬰健康院將永久重置於海庭道綜合大樓內，讓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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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居民可以獲得持續及適切的服務。  

 

6.  另外，運輸署亦建議在發展用地上加設公眾停車場，以紓

緩區內泊車需要。  

 

擬議的發展範圍  

7. 工程的擬建設施如下： - 

(i)  體育館  

(a) 一個多用途主場館（可供用作兩個籃球

場 ／ 兩 個 排 球 場 ／ 八 個 羽 毛 球 場 ／ 一

個五人足球場／一個手球場，並設有可

容納 200-250 名觀眾的看台）；  

(b) 兩個多用途活動室；  

(c) 一個乒乓球室；  

(d) 一個舞蹈室；  

(e) 一個健身室；  

(f)  一個兒童遊戲室；及  

(g) 輔 助 設 施 ， 包 括 體 育 館 辦 事 處 ， 訂 場

處、更衣室、洗手間、急救室、自動售

賣機和飲水機等。  
 

(ii)  室內游泳池 

(a) 一個室內暖水訓練池 (25 米 x20 米 ) 

(水深為 1.4 米 )；  

(b) 一個室內暖水訓練池 (25 米 x10 米 )  

(水深為 0.9 米至 1.2 米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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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一個室內暖水習泳池 (25 米 x10 米 )  

(水深為 0.7 米至 0.9 米 )；及  

(d) 其他輔助設施，包括繳費處和游泳池辦

事 處 、 貯 物 室 、 更 衣 室 及 洗 手 間 和 設

施、急救室、職員室、機房、上落客貨

區等。  
 

(ii i)  小型圖書館 

(a) 成 人 圖 書 館 、 兒 童 圖 書 館 、 報 刊 閱 覽

部、推廣活動室、顧客服務台，以及書

籍介紹 /展示區各一個；  

(b) 閱讀座位、自助借還書設備、圖書館目

錄終端機、互聯網數碼站、還書箱；及  

(c) 其他附屬設施，包括辦公室、書籍處理

室、電腦設備室、洗手間、育嬰間、職

員更衣室、機房、上落客貨區等。  
 

(iv) 社區會堂  

一所標準的社區會堂包括一個多用途禮堂、一

個舞台連貯物室、一個舞台會議室、男女化妝

室、一個會議室，以及其他附屬設施，包括辦

事處  (連貯物室 )、洗手間及育嬰室等。  
 

(v) 母嬰健康院  

(a) 臨床設施，包括診症室、接見室、治療

室、視力普查室、聽力普查室、嬰兒磅

重室等；及  

(b) 其他相關設施，包括登記處、候診處、

母乳餵哺室、健康教育室、辦公室、檔

案貯存室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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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)  公眾停車場  

運輸署曾進行評估，確立有需要在發展用地加設

公眾停車場，以應付該處及附近的泊車需求。運

輸署會參考發展用地附近街道的泊車情況，訂出

擬設立泊車位的數目，而建築署作技術評估，才

會 落 實 在 此 綜 合 大 樓 提 供 的 公 眾 泊 車 位 的 數

目。根據初步評估，有需要在此提供車位的車輛

類別，包括私家車，貨車、巴士等。  

  

意見徵詢  

 

8. 請委員支持上述工程的擬議發展範圍並提出意見，以便各

部門繼續跟進有關的策劃工作。 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衞生署  

運輸署  

2019 年 3 月  



附件 

 

 
海庭道綜合大樓用地參考位置圖 

海庭道綜合大樓用地 




